秋冬瘋馬祖，精彩卡蹓趣
103年馬祖淡季旅遊行銷推廣計畫-旅遊兌換券補助機制
為鼓勵遊客前往馬祖旅遊，本專案將會發放面額共500元之抵用券，可以用於馬祖之食、宿、交通，發放前需規劃機制流程，以及發放後與店家回收之機制，詳細規劃細節如下：
領取身份：戶籍非設籍於馬祖地區之遊客，以及非購買軍警票之民眾，皆可領取。(本專案不限於嬰兒票、愛心陪同票、老人票等)
 本專案將透過工作項目中之媒體行銷宣導，並結合在地資訊平台(馬祖日報、馬祖資訊網)以及實施舉辦說明會對內宣傳領取及回收機制，以媒體露出、電視廣告進行對外行銷，以說明會、在地平台進行對內推廣。
(1) 活動領取日期：103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
(2) 票券領取對象：本專案將針對至馬旅行之遊客，設籍本縣之在地居民及現役軍人無法領取。
(3) 兌換商品：
1. 每張面額100元，合計5張，共計500元，採不可找零機制。
2. 80ml高粱酒1瓶。
(4) 兌換地點：南北竿碼頭旅客服務中心
(5) 領取辦法：相關機制及說明如下
(6) 執行單位：
天闊創意行銷有限公司
專案窗口：魏欣俞
聯絡電話：02-2378-7889分機191
手機號碼：0978-180-412
傳真號碼：02-2378-7189
電子信箱：vicky@tiankuo.com.tw

· 團客(5000人次)
	A. 活動機制開跑前，將會以親自或電話通知店家相關活動資訊。
B. 活動資訊露出於馬祖資訊網及馬祖日報等平台。
	
	5.遊客領取票券並且使用。



	2.開始發放票券(票券發放日期為1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止)
	
	6.向店家統計票券數量(每月1號統計：12/1、01/01)
票券背後需蓋回收店家之統一發票章或免用統一發票章



	1. 團客需於出團前5日由旅行社向承辦單位以名單提報。(3人以上成團)
*需準備資料：
A. 旅客名單
B. 旅遊不便險保單
	
	7.向店家收取票券(每月10號收取票券並辦理結帳：12/10、01/10)
店家需填寫領據並蓋印店章(統一發票章或免用統一發票章)



	4.旅行社提報前需提前選定領取地點(南竿or北竿)
	
	8.提案單位製作當月名單清冊，檢送觀光局進行複查。


· 自由行散客(2000人次)
	A. 活動機制開跑前，將會以親自或電話通知店家相關活動資訊。
B. 活動資訊露出於馬祖資訊網及馬祖日報等平台。
	
	6.向店家統計票券數量(每月1號統計：12/1、01/01)
票券背後需蓋回收店家之統一發票章或免用統一發票章



	2.開始發放票券(票券發放日期為11月1日至12月31日為止)
	
	7.向店家收取票券(每月10號收取票券並辦理結帳：12/10、01/10)
店家需填寫領據並蓋印店章(統一發票章或免用統一發票章)



	3.散客親自至承辦單位規劃領取地點領取票券。
*需準備資料：
A. 機票或船票
B. 島際交通船票
C. 報名領取表格
	
	8.提案單位製作當月名單清冊，檢送觀光局進行複查。



	4.遊客領取票券並且使用。
	
	


票券樣式如下：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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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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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票券店家，需於方格內蓋上店家發票章
103年馬祖淡季觀光島嶼暨旅遊形象宣導行銷計畫
     本單位                            已了解票券兌換方式以及清楚知道後續如何將票券向執行單位兌換費用，並且願意配合「103年馬祖淡季觀光島嶼暨旅遊形象推廣計畫」成為可提供補助旅遊票券消費之店家，希望藉此能提升馬祖旅客服務機制。
願意參與活動店家請蓋上統一發票章
中華民國   103    年           月            日
